打印设备租赁及维保服务需求

一、服务需求
1.服务商派驻专业技术人员在合同期限内对医院所有打印设备提供日常保养和故障维修服务，同时协助医院完成其他硬件的维护工作，其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相关部门有关技术质量的规定标准和医院的实际需求。
2.服务商能根据医院需求提供打印设备租赁服务，并提供除纸张之外租赁设备的全部消耗材料及配件免费更换维保服务，同时提供不少于总数量5%的备用打印设备。
3.服务商应提供必要的技术培训，指导医院工作人员打印设备的使用及一般故障的处理方法，保障其能正确、安全、有效地使用打印机。
二、响应要求：
1.服务商负责接待医院所有打印设备的咨询和报修业务（通过电话、网络、现场服务等各种途径），指定报修电话为：      ，以提供全年7*24小时不间断服务响应，并承诺做到：接到报修信息后，10分钟内响应，30分钟内解决问题并恢复正常使用，特殊故障应在1小时内排除并恢复正常使用，如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排除故障解决问题，服务商提供同等配置、型号或以上的备用机供医院使用且不额外收取费用。
2.服务商保证对全院打印设备至少每季度巡检一次，并向医院提交书面巡检记录及报告，对巡检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并对潜在隐患提出整改建议；未按照要求进行巡检保养并提供书面记录及报告的，医院有权按每次 500元的标准予以罚款。
3.服务商提供的打印设备故障率大于等于3次/月或者严重影响使用者正常工作的，应于2个工作日内更换到位；医院所需耗材或配件需48小时内送达，医院自有打印设备的耗材及所需配件根据供货数量据实结算，服务商承诺相关耗材及配件价格低于市场价且免收安装费。
4.服务商须提供两名技术人员在医院驻点服务，技术人员至少有一名具有3年或以上相关工作年限，每周6个工作日（周一至周五全天+周六上午+周日上午）在院服务；驻点人员因个人事宜请休假，服务商需另行安排更换或替班人员，医院提出更换驻点技术人员的要求时服务商应在一周内组织调换。
[bookmark: _GoBack]5.服务商为其驻点技术人员配备工作所需的工具及设备，驻点技术人员须服从医院管理，遵守医院工作规章制度，穿工作服、佩戴标识牌、遵守安全规范，积极采取规范的安全防护措施，严禁违章操作，服务期内驻点人员的人身安全及其设备安全由服务商自行负责。
6.服务商在服务期内因故不能按时按要求提供服务的，医院有权要求其及时整改到位；相关科室对服务商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服务响应等书面投诉的，经医院核实后予以每次200-500元的罚款，如连续两个月每月都有三次或以上有责任的书面投诉，医院可单方面解除服务合同并不予支付未支付的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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